
ICS

CCS T/GXDSL
团 体 标 准

T/GXDSL — 2026

动物检疫二维码溯源技术应用规范

Application Specifications for Animal Quarantine QR Code Traceability Technology

（工作组讨论稿）

（本草案完成时间：2026-01-22）

2026 - - 发布 2026 - - 实施

广西电子商务企业联合会 发 布



T/GXDSL —2025

I

目  次

前  言 ............................................................................. III

1 引言 ................................................................................. 1

2 范围 ................................................................................. 1

3 规范性引用文件 ....................................................................... 1

4 术语和定义 ........................................................................... 2

5 总体要求 ............................................................................. 3

6 编码与数据结构 ....................................................................... 3

7 二维码生成与印制要求 ................................................................. 4

8 数据采集、关联与管理 ................................................................. 4

9 系统功能与接口要求 ................................................................... 5

10 信息查询与追溯流程 .................................................................. 5

11 数据安全与系统运维 ................................................................. 6

12 附则 ................................................................................ 6



T/GXDSL —2025

III

前  言

本文件依据GB/T 1.1-2020 《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

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广西产学研科学研究院提出并宣贯。

本文件由广西电子商务企业联合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本文件为首次发布。



T/GXDSL —2025

1

动物检疫二维码溯源技术应用规范

1 引言

动物检疫是防控动物疫病传播、保障养殖业生产安全、维护公共卫生安全和动物源性食品安全的关

键环节。传统的动物检疫证明以纸质为载体，存在信息流转效率低、防伪能力弱、数据共享困难、追溯

链条易断裂等问题，难以完全适应现代动物及动物产品快速流通与精准监管的需求。二维码技术具有信

息容量大、编码范围广、容错能力强、识读便捷、成本低廉等优势，将其与动物检疫工作深度融合，构

建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检疫溯源体系，对于提升检疫监管效能、落实主体责任、实现动物及动物

产品从养殖到屠宰或出栏的全链条可追溯、增强重大动物疫病防控和食品安全保障能力具有重大意义。

为规范动物检疫二维码溯源技术的应用，统一编码规则、数据标准、系统接口与操作流程，确保检疫信

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与互联互通，推动动物检疫工作向智慧监管转型升级，特制定本规范。本

规范由广西产学研科学研究院联合动物卫生监督机构、技术支撑单位及行业相关企业共同研制。

2 范围

本规范规定了动物检疫工作中应用二维码技术进行信息标识、数据关联、流转共享与追溯查询的总

体要求、编码与数据结构、二维码生成与印制、数据采集与关联、系统功能与接口、信息查询与追溯流

程、数据安全与系统运维等内容。本规范适用于各级动物卫生监督机构对生猪、牛、羊、家禽等畜禽及

其产品（包括胴体、分割品、精液、胚胎等）实施检疫时，涉及《动物检疫合格证明》电子出证及二维

码标识的生成、使用、识读和管理活动。同时也适用于养殖、屠宰、运输、经营等环节的相关责任主体

使用二维码进行检疫信息关联与流转。

3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凡

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T/GXDSL —2025

2

GB/T 18284-2000 快速响应矩阵码

GB/T 20563-2006 动物射频识别 代码结构

《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2021 年修订）

《动物检疫管理办法》（农业农村部令 2022 年第 7 号）

《畜禽标识和养殖档案管理办法》（农业部令 2006 年第 67 号）

农业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动物检疫合格证明》样式及填写应用规范的通知（农办医〔2010〕94 号）

农业部办公厅关于开展动物检疫合格证明电子出证工作的通知（农办医〔2012〕45 号）

GB/T 22239-2019 信息安全技术 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基本要求

GB/T 35273-2020 信息安全技术 个人信息安全规范

4 术语和定义

4.1 动物检疫二维码溯源：指在动物及动物产品检疫过程中，利用二维码作为信息载体，将检疫证明编

号、动物/产品信息、检疫结果、责任主体、流通轨迹等关键数据数字化，并通过信息系统的关联与共

享，实现从产地到目的地全过程信息追溯的技术体系。

4.2 检疫证明电子出证：指动物卫生监督机构通过专用信息系统，依法出具具有法律效力的电子版《动

物检疫合格证明》（包括动物 A、动物 B、产品 A、产品 B），并同步生成与电子证明唯一关联的二维码

的过程。

4.3 二维码标识：指承载动物检疫核心信息，印制或粘贴于动物检疫合格证明指定位置、动物个体标识

（如耳标）或产品包装上的二维码图形。

4.4 溯源单元：指施加了唯一二维码标识，可作为整体进行检疫信息追溯的最小单位。对于动物，通常

指单个动物或同批次动物；对于动物产品，通常指同一张产品检疫证明所对应的一个批次。

4.5 官方兽医出证端：指由官方兽医使用的，用于录入检疫信息、生成电子检疫证明和二维码的专用软

件或移动应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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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公众查询端：指面向社会公众、生产经营者提供的，可通过扫描二维码快速获取并验证检疫信息的

软件平台、移动应用程序或网页服务。

4.7 数据交换接口：指为实现不同信息系统间检疫数据共享与业务协同而定义的标准化数据通信协议和

格式。

5 总体要求

动物检疫二维码溯源体系的建设与应用应遵循“统一标准、源头赋码、一码贯通、全程追溯、安全

可控” 的基本原则。二维码的编码规则、数据内容、图形规格必须在省级或全国范围内保持统一，以

确保跨区域流通时的有效识读与信息互认。二维码的生成与施加应在检疫证明出具的源头环节（即动物

产地或产品产出地的动物卫生监督机构）完成，确保信息的权威性与起始性。一个二维码应唯一关联一

份有效的电子检疫证明，并伴随动物或动物产品的整个合法流通链条，实现信息的一码贯通。通过扫描

二维码，应能追溯至检疫环节，并可根据需要关联展示养殖、免疫、运输、屠宰等上游或下游环节的法

定信息。系统建设与数据管理须满足国家网络安全与数据安全的相关规定，确保信息不被篡改、泄露和

非法访问，同时保护生产经营者的合法商业秘密。

6 编码与数据结构

检疫二维码所包含的编码信息主体应为由出证信息系统生成的、全国统一编号规则的《动物检疫合

格证明》电子凭证编号。该编号是追溯的核心索引。二维码编码内容应采用数据文本格式，其基本结构

可设计为包含证明编号、查询网址前缀和可选验证码的组合。例如，可采用“QR://[域名或路径]/[证

明编号]?v=[验证码]”的 URL 格式，以便通用扫码工具能直接跳转至官方查询页面。其中，证明编号必

须严格按照农业部规定的样式规则生成，确保唯一性。

通过二维码访问或从系统后台调取的检疫信息数据，应以结构化形式组织，至少包含以下核心数据

元：

证明信息： 证明类型（动物 A/B、产品 A/B）、证明编号、出具日期、有效期至、官方兽医（签

字）及电子签章信息、出证机构（名称、盖章）。

动物/产品信息： 对于动物：货主、动物种类、数量及单位、用途、启运地点、到达地点、畜禽标

识号（如佩戴耳标时的个体编号）。对于产品：货主、产品名称、数量及单位、生产单位名称、生产单



T/GXDSL —2025

4

位地址、产品检疫标志号。

检疫信息： 检疫方式、检疫结果及结论。

承运与运输信息： 承运人、运输车辆牌号、运输车辆消毒情况。

溯源关联信息（可选或通过系统关联查询）： 产地检疫时关联的养殖场/户信息、强制免疫情况；

产品检疫时关联的屠宰企业、屠宰检疫证明编号等。

数据交换应采用 JSON 或 XML 等通用结构化格式，字段命名应语义明确、符合规范。

7 二维码生成与印制要求

二维码必须在官方兽医完成现场检疫、合格并确认出证时，由省级或国家统一的动物检疫电子出证

系统实时自动生成。生成过程应确保二维码与对应的电子检疫证明数据强绑定，并在系统中建立不可篡

改的关联记录。二维码的图形生成应符合 GB/T 18284-2000 的要求，推荐使用 QR 码，纠错等级不低于

Level M（15%），以具备一定的污损容错能力。

电子出证系统生成的二维码图形，应输出并印制在纸质《动物检疫合格证明》的指定栏目位置（通

常为证明右上方或设计的规定区域）。打印分辨率应不低于 300 dpi，以确保二维码线条清晰、边缘锐

利，便于快速准确识读。二维码模块尺寸（即单个黑白方块的最小尺寸）应根据打印条件确定，原则上

不应小于 0.3mm x 0.3mm，以保证普通智能手机摄像头能稳定读取。

对于需要直接标识动物胴体或产品包装的情况，可采用防水、防油、耐低温的专用不干胶标签进行

打印并粘贴。标签材料及其粘合剂应符合食品接触材料安全标准，确保不会对动物产品造成污染。

8 数据采集、关联与管理

检疫信息数据由官方兽医在出证过程中，通过官方兽医出证端（如移动智能终端）实时采集并录入。

数据采集应确保真实性、准确性，关键信息如畜禽标识号、运输车辆信息等应通过扫描或与相关数据库

核对的方式录入，减少人工输入错误。系统应支持对养殖档案、免疫记录等已有数据的调用与关联，避

免信息孤岛。

为实现有效溯源，二维码承载的检疫信息应在信息系统内部与相关环节的数据进行逻辑关联。产地

检疫出具的证明二维码，应能关联到该批次动物的养殖场/户备案信息、强制免疫记录等。屠宰检疫出

具的动物产品检疫证明二维码，必须与对应的入场动物产地检疫证明二维码（或信息）进行强关联。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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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分销环节通过扫描二维码，可在信息系统中记录流转节点，形成完整的动态追溯链条。

所有与二维码关联的电子检疫证明数据及其操作日志，应集中存储在省级或国家级的动物检疫监管

数据中心。数据存储期限应符合档案管理要求，电子证明及其关联数据保存期原则上不少于 2年。数据

的管理与维护权限应严格划分，原始检疫信息一经签发，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更改。确需更正或撤

销的，必须由原出证机构按规定程序操作，并在系统中保留完整的操作审计痕迹。

9 系统功能与接口要求

官方兽医出证端应具备以下核心功能：检疫信息录入与编辑、法律法规与标准查询、电子证明模板

生成、二维码实时生成与打印预览、历史证明查询与统计、离线数据缓存与同步（应对网络中断情况）、

与中央数据库的数据交换等。

公众查询端应提供便捷的二维码扫描识读入口。扫描后，应直接展示该检疫证明的核心内容摘要（如

证明编号、动物/产品种类数量、货主、启运到达地、出具日期与机构、检疫结论等），并提供“验证

真伪”的显著功能入口。验证结果应明确显示该证明在官方数据库中的状态（有效、已过期、已注销等）。

查询服务应支持网站、手机 APP、微信公众号等多种渠道。

为实现跨区域、跨部门信息共享，应制定标准化的数据交换接口（API）。接口应基于 HTTPS 等安

全协议，采用 JSON 数据格式，至少提供检疫证明信息查询、验证等基础服务接口。接口规范应明确请

求参数、响应数据格式、错误代码及访问频率限制等，确保系统间的稳定、安全互联。

10 信息查询与追溯流程

使用者（如执法人员、经营者、消费者）使用智能终端上的通用扫码工具或专用 APP，扫描检疫证

明上的二维码。扫码后，终端自动解析二维码内容中的 URL，跳转至或请求官方的检疫信息查询服务平

台。服务平台接收查询请求，解析证明编号，从后台数据库中调取对应的全量检疫结构化数据，经过组

织后，以清晰、友好的界面（如 H5 页面）返回给查询者展示。整个过程应力求简洁，从扫码到信息展

示的响应时间应在 3 秒以内。

在获得基础检疫信息的基础上，如需进一步追溯，查询页面应提供“查看溯源链条”或类似功能的

入口。授权用户（如监管人员）点击后，系统可根据数据关联关系，以图形化或列表形式，展示该批次

动物或产品的关键环节信息。例如，对于一块猪肉产品，可追溯至：零售/分销信息 ← 产品检疫（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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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码 B）及屠宰企业信息 ← 屠宰检疫信息 ← 生猪入场信息及产地检疫证明（二维码 A） ← 养殖场

信息及免疫记录。追溯信息的深度和广度，应依据法律法规授权和数据共享协议确定。

11 数据安全与系统运维

整个溯源系统必须符合国家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制度的要求，建议不低于第二级安全保护等级。应建

立完善的安全防护体系，包括网络边界防护、入侵检测、病毒防范、数据加密传输与存储等。对系统用

户实行严格的身份认证和权限管理，区分官方兽医、管理员、公众查询等不同角色。必须高度重视个人

信息和经营主体隐私保护，公开查询的信息范围应严格限定于法律法规要求公开的检疫信息内容，不得

泄露货主身份证号、联系电话等敏感信息。

应建立可靠的系统运行维护机制和数据备份策略。核心数据库必须实行每日增量备份、每周全量备

份，备份数据异地保存。制定应急预案，确保在系统故障时能快速恢复。对打印设备、扫描设备等硬件

设施进行定期维护。建立用户反馈和投诉处理渠道，持续优化查询体验和服务质量。

12 附则

12.1 各相关单位在开展动物检疫二维码溯源系统建设、应用和管理工作时，应遵循本规范。

12.2本规范自发布之日起实施。随着技术进步和业务发展，本规范将适时予以修订和完善。

12.3本规范所引用的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规范。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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